
（上接 C63 版 ）
2017 年末、2018 年末及 2019 年末，公司的应收账款账面价值分别为 116,144.07

万元、136,531.41 万元和 172,052.94 万元，占当期营业收入比例为 59.31%、57.01%和
69.20%，显著低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平均水平，应收账款占营业收入的比例控制在
较低水平。

综上，公司报告期各期末应收账款余额较高，主要系因所属建筑装饰行业的行
业特性及整体宏观经济波动所致，与同行业相比，应收账款占营业收入的比例控制
在较低水平，具备合理性。

（二）公司信用政策与同行业相比不存在较大差异，不存在放宽信用政策情形
根据各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的公开信息，公司与主要同行业可比公司的信用政

策如下：

可比公司 信用政策

维业股份

工程预付款：发包人按照合同的约定，在正式开工前（一般 30天内）预先支付给公
司的用以施工准备和购买所需主要材料的款项。开工后按约定的时间和比例逐次
扣除。

工程进度款：发包方按工程承包合同有关条款规定的工程进度支付给公司的
款项。 工程进度款按当月实际完成质量合格的总工程量的一定比例支付（一般为
60%~80%）。 本公司一般在下月 5日前递交当月支付申请报告及计算书给发包方，
发包方于收到报表后核实确认并支付工程进度款，按约定时间工程委托方应扣除
的工程预付款，与工程进度款同期结算。

竣工验收：工程项目竣工验收合格后支付至合同总价的 70%-85%。
竣工决算款：工程委托方收到本公司递交的竣工结算报告及完整的结算资料

后进行核实，确认资料的完整性并在审核完毕后一定的期限内决算工程款。 工程
竣工决算审计结束时一般支付至工程结算价款的 95%~97%。

质量保修金：本公司对交付使用的工程在质量保修期内（一般为 2 年）承担质
量保修责任，工程质量保证金一般不超过施工合同价款的 3%~5%，保修期从工程
实际竣工之日计算。

亚厦股份

工程预付款：建设装饰工程施工合同订立后由发包人按照合同的约定，在正式开
工前（一般 30天内） 预先支付给公司的用以施工准备和购买所需主要材料的款
项。

工程进度款：发包方按工程承包合同有关条款规定的工程进度支付给公司的
款项。 工程进度款按当月实际完成质量合格的总工程量的一定比例支付（一般为
70%）。 本公司一般在下月 5日前递交当月支付申请报告及计算书给发包方，发包
方于收到报表后核实确认并支付工程进度款，按约定时间工程委托方应扣除的的
工程预付款，与工程进度款同期结算。

竣工验收：工程项目竣工验收合格后支付至合同总价的 80%。
竣工决算款：工程委托方收到本公司递交的竣工结算报告及完整的结算资料

后（视工程大小一般为六到十八个月内）进行核实，确认资料的完整性并在审核完
毕后一定的期限内（一般为三个月内）决算工程款。工程竣工决算审计结束时一般
支付至工程结算价款的 95%。

质量保修金：本公司对交付使用的工程在质量保修期内（2-5 年）承担质量保
修责任，工程质量保证金一般不超过施工合同价款的 5%，保修期从工程实际竣工
之日计算。

广田集团

工程预付款：指建筑装饰工程施工合同订立后由发包人按照合同的约定，
在正式开工前（一般 30天内）预先支付给公司的用以施工准备和购买所需主

要材料的款项。 开工后按约定的时间和比例逐次扣除。
工程进度款：指发包方按工程承包合同有关条款规定的工程进度支付给公司

的款项。 工程进度款按当月实际完成质量合格的总工程量的一定比例支付（一般
为 70%-85%）。 本公司一般在下月 5日前递交当月支付申请报告及计算书给发包
方，发包方于收到报表后核实确认并支付工程进度款，按约定时间工程委托方应
扣除的工程预付款，与工程进度款同期结算。

竣工验收：工程项目竣工验收合格后支付至合同总价的 70%-85%。
竣工决算款：工程委托方收到本公司递交的竣工结算报告及完整的结算资料

后（视工程类型和大小一般为三到十八个月）进行核实，确认资料的完整性并在审
核完毕后一定的期限内（一般为三个月内）决算工程款。工程竣工决算结束时一般
支付至工程结算价款的 95%-97%。

质量保修金：本公司对交付使用的工程在质量保修期内（2-5 年）承担质量保
修责任，工程质量保证金一般为施工合同价款的 3%-5%，保修期从工程实际竣工
之日计算。

郑中设计

工程预付款：建筑装饰工程施工合同订立后由发包方按照合同的约定，在正式开
工前（一般为 30天内）预先支付给公司的用以施工准备和购买所需主要材料的款
项，一般约占合同总额的 10-20%。工程预付款在开工后按照约定的时间和比例逐
次扣除。

工程进度款：发包方按工程施工合同有关条款规定的工程进度支付给公司的
款项。 工程进度款按当月实际完成质量合格的总工程量的一定比例支付（一般为
60%-80%）。公司一般在下月 5日前向发包方递交当月支付申请报告及结算书。发
包方于收到后核实确认并支付工程进度款，按约定时间发包方应扣除的工程预付
款，与工程进度款同期结算。

竣工验收：工程项目竣工验收合格后，一般支付至合同总价的 80%-85%。
竣工决算款：发包方收到公司递交的竣工结算报告及完整的结算资料后（视

工程类型和大小一般为 6到 18个月）进行核实，确认资料的完整性并在审核完毕
后一定的期限内（一般为 3个月内）支付决算工程款。工程竣工决算结束时一般支
付至工程结算价款的约 95%。

质量保证金：工程质量保修期一般约定为 2-5 年，自工程竣工交付发包方使
用之日起算。质保金通常为工程结算总价的 5%，在保修期满后由发包方支付给公
司。

建艺装饰

工程款结算政策根据行业惯例及合同约定，本公司建筑装饰工程款的结算方式通
常为：工程开工时，按照合同总金额的 0-30%收取预收款；工程竣工验收后，收取
进度款至合同总金额的 70-85%； 工程审计决算后， 收取进度款至决算总造价的
95-98%，余款 2-5%作为质保金在质保期结束后支付。

如上表所示，公司的信用政策与同行业公司相比不存在较大差异。 同时，根据
前述公司应收账款占营业收入比例与同行业公司的比较情况， 公司应收账款账面
价值占当期营业收入比例为 59.31%、57.01%和 69.20%，显著低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
平均水平，应收账款占营业收入的比例控制在较低水平。

报告期内，公司对主要客户的信用政策未发生重大变化，不存在故意放宽信用
政策的情形。

二、公司应收账款账龄、期后回款、坏账核销及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情况
（一）公司应收账款整体账龄较短且在合同期内
2017 年末和 2018 年末， 公司应收账款组合中按照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

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龄 账面原值 比例 坏账准备 坏账计提

比例 账面价值

2018年末

1年以内 92,381.08 54.49% 4,619.05 5.00% 87,762.03
1至 2年 38,211.31 22.54% 3,821.13 10.00% 34,390.18
合计 130,592.39 77.03% 8,440.18 6.46% 122,152.21

2至 3年 12,541.58 7.40% 3,762.47 30.00% 8,779.11
3至 4年 7,306.80 4.31% 3,653.40 50.00% 3,653.40
4至 5年 9,733.52 5.74% 7,786.82 80.00% 1,946.70
5年以上 9,360.56 5.52% 9,360.56 100.00% -
合计 169,534.85 100.00% 33,003.43 19.47% 136,531.41

2017年末

1年以内 79,495.04 53.83% 3,974.75 5.00% 75,520.29
1至 2年 22,042.47 14.92% 2,204.25 10.00% 19,838.22
合计 101,537.51 68.75% 6,179.00 6.09% 95,358.51

2至 3年 15,450.86 10.46% 4,635.26 30.00% 10,815.60
3至 4年 17,387.68 11.77% 8,693.84 50.00% 8,693.84
4至 5年 6,380.54 4.32% 5,104.43 80.00% 1,276.11
5年以上 6,934.00 4.69% 6,934.00 100.00% -
合计 147,690.60 100.00% 31,546.53 21.36% 116,144.07

2017 年末和 2018 年末，公司应收账款的账龄以 2 年以内的为主，账龄在 2 年以
内的应收账款占比分别为 68.75%和 77.03%。 2019 年末，公司应收账款中按照预期
信用损失法计提坏账准备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原值 比例 坏账准备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账面价值

合同期内 148,843.71 72.21% 10,579.21 7.11% 138,264.50
逾期 1年以内 23,855.92 11.57% 3,121.63 13.09% 20,734.29
逾期 1-2年 14,127.19 6.85% 3,864.37 27.35% 10,262.82
逾期 2-3年 6,117.45 2.97% 3,326.12 54.37% 2,791.33
逾期 3年以上 13,169.87 6.39% 13,169.87 100.00% -

合计 206,114.13 100.00% 34,061.20 16.53% 172,052.94
2019 年，公司执行新的会计准则，按照预期信用损失法对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

备。 2019 年末，公司应收账款的账龄以处于合同期内的为主，处于合同期内的应收
账款占比为 72.21%。 根据行业惯例及合同约定，非政府事业单位类工程的决算周期
一般在 1~2 年；政府事业单位类工程则因报批手续多而耗时较长，其决算周期常常
需要 2~3 年。 总体来看，公司应收账款合同的平均决算周期约为 2 年左右。

综上，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应收账款的账龄主要集中在 2 年以内，其占应收账款
余额的比例分别为 68.75%、77.03%和 72.21%。

（二）公司应收账款期后回款情况良好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应收账款的期后回款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年份 期末应收账款
余额 项目 2018年 1-12

月回款
2019年 1-12

月回款
2020年 1-6

月回款
累计期后回
款情况

2019年 206,114.13
回款金额 - - 59,318.68 59,318.68
回款比例 - - 28.78% 28.78%

2018年 169,534.85
回款金额 - 68,524.96 15,834.65 84,359.62
回款比例 - 40.42% 9.34% 49.76%

2017年 147,690.60
回款金额 65,194.25 19,683.18 6,308.06 91,185.48
回款比例 44.14% 13.33% 4.27% 61.74%

如上表所示，公司报告期内应收账款期后回款情况正常，各期末的期后 12 个月
内的回款比例在 40%~45%左右，回款良好。

（三）公司报告期内不存在坏账核销情况
公司报告期内的坏账核销，主要参照《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资产损失

税前扣除政策的通知》（财税〔2009〕57 号）相关要求，企业资产损失包括情形如下：
1）、债务人被依法宣告破产、撤销；2）、债务人死亡或者依法被宣告失踪、死亡，其财
产或者遗产不足清偿且没有继承人；3）、应收款项涉诉，且已生效的人民法院判决
书、裁定书判定、裁定公司败诉，或者虽然胜诉但因无法执行被裁定终止执行；4）、
逾期 3 年的应收款项，具有公司依法催收磋商记录，并且能够确认 3 年内没有任何
业务往来的；5）、逾期 3 年的应收款项，债务人在境外及我国香港、澳门、台湾地区
的，经依法催收仍未收回，且在 3 年内没有任何业务往来。

报告期内，公司应收款项不存在上述情况，公司也不存在应收款坏账实际核销
的情形。

（四）同行业可比公司应收账款坏账计提情况
报告期各期末， 公司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的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情况如

下：
单位：万元

公司 应收账款余额 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坏账准备计提比例(%)
2019年

维业股份 206,114.13 34,061.20 16.53
亚厦股份 1,294,891.73 126,528.14 9.77
广田集团 1,378,686.04 151,436.83 10.98
郑中设计 222,295.01 49,234.77 22.15
建艺集团 257,297.99 37,205.10 14.46
美芝股份 111,746.23 23,816.66 21.31
中装建设 401,730.37 46,229.99 11.51
奇信股份 432,067.63 94,303.33 21.83
瑞和股份 316,278.87 52,135.36 16.48
金螳螂 2,426,938.48 222,628.96 9.34
宝鹰股份 776,517.28 96,869.94 12.47
可比公司平均 761,844.96 90,038.91 15.03

2018年
维业股份 169,534.85 33,003.43 19.47
亚厦股份 1,331,731.54 120,104.98 9.02
广田集团 1,115,120.68 122,536.82 10.99
郑中设计 204,390.07 46,193.61 22.60
建艺集团 186,796.83 25,077.48 13.43
美芝股份 101,872.80 18,809.01 18.46
中装建设 316,064.61 37,153.92 11.76
奇信股份 418,640.81 78,701.56 18.8
瑞和股份 267,198.98 226,870.46 15.09
金螳螂 2,074,365.37 213,489.26 10.29
宝鹰股份 687,414.56 79,066.49 11.5
可比公司平均 670,359.62 96,800.36 14.19

2017年

维业股份 147,690.60 31,546.53 21.36

亚厦股份 1,329,951.06 110,093.36 8.28

广田集团 876,430.40 76,480.57 8.73

郑中设计 189,539.72 34,411.16 18.16

建艺集团 175,837.19 18,345.55 10.43

美芝股份 80,456.49 15,810.92 19.65

中装建设 261,962.62 28,159.54 10.75

奇信股份 334,079.01 57,842.18 17.31

瑞和股份 220,347.34 31,667.93 14.37

金螳螂 2,014,016.78 211,569.07 10.51

宝鹰股份 586,920.87 74,087.23 12.62

可比公司平均 606,954.15 65,846.75 11.83

如上表所示，报告期各期末，公司的应收账款坏账准备实际计提比例与同行业
上市公司相比更为谨慎、充分。 报告期内，公司重视应收账款回款管理，同时主要客
户为政府机构、大型房地产商及大型企业等，商业信誉良好，应收账款发生坏账损
失的风险较小，公司已充分考虑其性质和收回的可能性，根据坏账准备计提政策足
额提取了坏账准备。

综上所述，结合公司应收账款的账龄、期后实际回款情况、坏账实际核销情况以
及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的情况来看，公司报告期内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谨慎、充
分。

发行人已在募集说明书“第三节风险因素”之“四、财务风险”中进行风险提示
如下：

“（一）应收账款回收的风险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的应收账款账面价值分别为 116,144.07 万元、136,531.41 万

元和 172,052.94 万元，占同期资产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56.25%、55.94%和 63.26%。 公
司应收账款的绝对额及其占资产总额的比例均处于相对较高水平。

如果未来国内宏观经济环境发生不利变化，客户出现财务状况不佳而拖延支付
工程款或者由于客户破产、 建设工程项目停工等原因导致公司不能及时收回应收
账款，将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造成不利影响。 ”

三、保荐人和发行人会计师核查意见
保荐人和发行人会计师获取了报告期内公司应收账款余额表和账龄分析表，取

得了发行人与主要客户的销售合同，了解发行人信用政策、报告期各期公司实际发
生坏账损失的情况，查阅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应收账款相关信息，获取了同行业公
司的坏账计提情况，并与发行人相关数据进行比较。

经核查，保荐人和发行人会计师认为：发行人报告期各期末应收账款余额较大，
系所属建筑装饰行业特性及整体宏观经济波动所致，具备合理性；报告期内，发行
人信用政策与经营实际相符，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相比无重大差异，不存在放宽信用
政策的情形；公司大部分应收账款账龄在 2 年以内，期后回款情况良好，报告期内
未出现坏账核销情况，且公司坏账准备计提比例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相比更为谨慎、
充分，并已充分披露相关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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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责任。

董事长 ：贺 青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7 月 25 日
保荐代表人 ：许 磊 赵宗辉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7 月 25 日

制作 李 波
电话：010-8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zqrb9@zqrb.sina.netDISCLOSURE信息披露CC6644 2020 年 7 月 25 日 星期六

股东张海林 、张艺林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张海林、张艺林
住所 广州市越秀区普宁里、广州市海珠区滨江西路

权益变动时间 2020年 6月 16日 -2020年 7月 24日
股票简称 海南瑞泽 股票代码 002596
变动类型 增加□ 减少R 一致行动人 有R��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R��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A股（张海林） 10,743,000 0.93
A股（张艺林） 4,201,000 0.37

合 计 14,944,000 1.30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R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请注明）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张海林

合计持有股份 150,663,000 13.11 139,920,000 12.18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份 38,922,675 3.39 28,179,675 2.45

有限售条件股份
（高管锁定股） 111,740,325 9.72 111,740,325 9.72

冯活灵 无限售条件股份 129,510,000 11.27 129,510,000 11.27
张艺林 无限售条件股份 57,450,900 4.999993 53,249,900 4.63

三亚大兴集团
有限公司 无限售条件股份 95,132,742 8.28 95,132,742 8.28

三亚厚德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无限售条件股份 11,061,948 0.96 11,061,948 0.96

合计持有股份 443,818,590 38.63 428,874,590 37.33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332,078,265 28.90 317,134,265 27.60

有限售条件股份
（高管锁定股） 111,740,325 9.72 111,740,325 9.72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
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R��否□
张海林、张艺林已进行了减持计划的预先披露，本次减持与此前

已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 本次减持数量在减持计划范围内，减持计划
已实施完毕。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年 4 月 1 日披露在巨潮资讯
网上的《关于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
2020-014）。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
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
等规定的情况

是□ 否R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
规定，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
权的股份

是□ 否R

6.�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进一步说明：不适用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3．律师的书面意见 □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R

信息披露义务人 ：张海林 、张艺林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596 证券简称：海南瑞泽 公告编号：2020-071

股东关于减持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超过 1%的公告

股东张海林 、张艺林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
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
2020 年 7 月 24 日，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实

际控制人张海林先生、张艺林先生的通知：截至 2020 年 7 月 24 日，张海林先生已减
持公司股份 10,743,000 股、张艺林先生已减持公司股份 11,490,100 股，张海林先生、
张艺林先生本次减持计划已经实施完毕。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
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现公司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计划披露情况
2020 年 3 月 31 日，公司收到张海林先生、张艺林先生出具的《关于减持股份计

划的告知函》，张海林先生计划通过二级市场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二级
市场集中竞价交易取得的股份不超过 10,743,000 股， 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0.94%；
张艺林先生计划通过二级市场集中竞价方式， 减持其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
取得的股份不超过 11,506,600 股，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00%。 具体内容
见《关于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0-014）。

二、股东减持计划实施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元 /

股）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张艺林 集中竞价交易 2020年 5月 15日 7.17 500,000 0.04
张艺林 集中竞价交易 2020年 5月 18日 7.18 400,000 0.03
张艺林 集中竞价交易 2020年 5月 19日 7.15 390,000 0.03
张艺林 集中竞价交易 2020年 5月 20日 7.38 270,000 0.02
张艺林 集中竞价交易 2020年 5月 22日 7.16 220,000 0.02
张艺林 集中竞价交易 2020年 5月 25日 7.52 180,000 0.02
张艺林 集中竞价交易 2020年 5月 26日 7.712 150,000 0.01
张艺林 集中竞价交易 2020年 5月 27日 8.044 130,000 0.01
张艺林 集中竞价交易 2020年 5月 29日 8.30 110,000 0.01
张艺林 集中竞价交易 2020年 6月 1日 8.47 93,000 0.01
张艺林 集中竞价交易 2020年 6月 2日 9.04 1,169,200 0.10
张艺林 集中竞价交易 2020年 6月 8日 7.59 3,676,900 0.32
张艺林 集中竞价交易 2020年 6月 16日 6.98 4,201,000 0.37
小计 - - 7.47 11,490,100 0.999992
张海林 集中竞价交易 2020年 6月 16日 7.02 1,000,000 0.09
张海林 集中竞价交易 2020年 6月 30日 6.67 200,000 0.02
张海林 集中竞价交易 2020年 7月 1日 6.71 1,066,775 0.09
张海林 集中竞价交易 2020年 7月 22日 7.32 1,675,900 0.15
张海林 集中竞价交易 2020年 7月 23日 7.01 3,000,000 0.26
张海林 集中竞价交易 2020年 7月 24日 6.91 3,800,325 0.33
小计 - - 6.99 10,743,000 0.93
合计 - - 7.24 22,233,100 1.93
本次张海林先生减持的股份来源为其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取得的股份，张艺

林先生减持的股份来源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 本次二人减持的价格
区间为 6.67 元 / 股 ~9.07 元 / 股。

张海林先生、张艺林先生自上次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后的累计减持比例
为 1.30%，具体内容见同日披露的《股东关于减持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超过 1%的公告》。

三、股东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后持股变动情况
1、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后总体持股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完成后持有股

份

股数（股） 占公司目前总股
本的比例（%） 股数（股） 占公司目前总股

本的比例（%）
张海林、冯活
灵、张艺林、三
亚大兴集团有
限公司、三亚
厚德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451,107,690 39.26 428,874,590 37.33
其中：无限售条
件股份 339,367,365 29.54 317,134,265 27.60

有限售条件股份
（高管锁定股） 111,740,325 9.72 111,740,325 9.72

2、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后持股变动明细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持有公
司股份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完成后持有公司
股份

股数（股） 占公司目前总股
本的比例（%） 股数（股） 占公司目前总股

本的比例（%）

张海林
高管锁定股 111,740,325 9.72 111,740,325 9.72

无限售条件股份 38,922,675 3.39 28,179,675 2.45
小计 - 150,663,000 13.11 139,920,000 12.18

冯活灵 无限售条件股份 129,510,000 11.27 129,510,000 11.27
张艺林 无限售条件股份 64,740,000 5.63 53,249,900 4.63

三亚大兴集团
有限公司 无限售条件股份 95,132,742 8.28 95,132,742 8.28

三亚厚德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无限售条件股份 11,061,948 0.96 11,061,948 0.96

合计 - 451,107,690 39.26 428,874,590 37.33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

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
则》等相关规定。

2、张海林先生、张艺林先生本次减持股份实施情况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一
致，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未违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 截至
本公告日，本次减持计划已经实施完毕。

3、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完成后，张海林先生、冯活灵先生、张艺林先生仍是公司实
际控制人。 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
构、股权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4、《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为本公司指定的法定信息披露媒体，请投资者仔细阅读公告并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596 证券简称：海南瑞泽 公告编号：2020-072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实施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风险提示 ：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数量为

342,140,000 股，占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93.18%，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9.46%；其
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累计被司法冻结的数量为 367,170,394 股， 占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总数的 100%，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2.35%。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接到北京市第二中级
人民法院电话通知，并与控股股东烟台市台海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台海集团”）确认
获悉，台海集团因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融资质押业务，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将
于 2020年 8月 17日 10时至 2020年 8月 18日 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京东网络司法拍
卖平台上（网址：http://sifa.jd.com/）进行公开拍卖活动，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拍卖的基本情况
1、本次司法拍卖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本次涉及股份
数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份
比例

拍卖起
始日

拍卖截
止日 拍卖人 原因

台海集
团 是 19,600,000 5.34% 2.26%

2020年
8月 17
日 10时

2020年
8月 18
日 10时

北京市第二中
级人民法院

融 资
质押

合计 19,600,000 5.34% 2.26% - - - -
司法拍卖的具体内容详见京东网络司法拍卖平台公示的相关信息。
2、累计被拍卖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台海集团及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累计被拍卖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累计被拍卖数量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台海集团 365,766,462 42.18% 7,903,282 -注 0.91%
王雪欣 1,403,932 0.16% - - -

烟台市泉韵金
属有限公司 32 0.000004% - - -

合计 367,170,426 42.35% 7,903,932 - 0.91%

注： 2020 年 6 月 16 日， 台海集团其所持有的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发行管
理的“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 睿宏 1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信托资产份额被
司法拍卖，涉及股份 7,903,282 股，占其当时合计所持公司股份数的 2.12%，占公司
总股份数的 0.91%， 详情见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19 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所持信
托资产份额被司法拍卖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37）、2020 年 7 月 25 日披露
的《关于控股股东所持信托资产份额被司法拍卖完成过户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39）

二、其他说明
1、公司与控股股东为不同主体，在资产、业务、财务等方面与控股股东均保持独

立，因此，公司控股股东所持有的公司股份被司法拍卖事项目前不会对公司的生产
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生产经营正常。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台海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
的数量为 342,140,000 股，占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93.18%，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9.46%；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累计被司法冻结的数量为 367,170,394 股，占合计持有公
司股份总数的 100%，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2.35%。 本次司法拍卖不会导致公司控制
权发生变化。

3、本次拍卖事项尚在公示阶段，拍卖结果存在不确定性，后续将涉及竞拍、缴
款、法院裁定、股权变更过户等环节，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
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目前公司存在因债务逾期及重大诉讼仲裁面临银行账户被冻结、资产被查封
等风险，可能对日常生产经营造成一定的影响。

5、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
露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25 日

证券代码：002366 证券简称：台海核电 公告编号：2020-040

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所持部分股份将被司法拍卖

暨被动减持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本次司法拍卖的情况
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烟台市台海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台海集团”）所持有的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发行管理的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 睿宏 1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信托资产份额被福建
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公开拍卖， 用户姓名金
冠（中国）食品有限公司通过竞买号 F5901 于 2020 年 06 月 16 日在该项目公开竞价
中，以最高应价胜出。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19 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
所持信托资产份额被司法拍卖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37）。

二、过户情况
公司于近日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系统查询，上述信

托资产份额及涉及股份 7,903,282 股已完成过户登记。 目前公司及台海集团未取得
上述股份过户的法律证明文件。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台海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367,170,426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2.35%。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数量为 342,140,000
股，占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93.18%，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9.46%；所持有的公司
股份累计被司法冻结的数量为 367,170,394 股， 占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100%，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2.35%。

三、其他说明
1、本次司法拍卖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产生影响，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

生变化。
2、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
露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25 日

证券代码：002366 证券简称：台海核电 公告编号：2020-039

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所持信托资产份额被司法拍卖完成过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14 日收到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请做好晶澳太阳能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以下简称“《告
知函》”）。

公司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对《告知函》所列问题进行了认真核查与落实，并按要求
对有关问题进行了说明和答复。 现根据相关要求对《告知函》的回复进行披露，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晶澳太阳能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告知函的回复》。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能否获得核准及最终
获得核准的时间仍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审核的进展情况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24 日

证券代码：002459 证券简称：晶澳科技 公告编号：2020-087

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告知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巨人网络”）持股 5%以上股
东上海中堇翊源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中堇翊源”）于近日收到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下发的《关于对上海中堇翊源投资咨询中心（有限
合伙）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2020〕13 号，以下简称“《决定书》”），现将《决
定书》的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决定书》的主要内容
“上海中堇翊源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经查，你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3301333271E）作为持有巨人网络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巨人网络）5%以上股份的股东，于 2020 年 1 月 22 日卖出
巨人网络股票 141.2 万股，2020 年 2 月 3 日买入巨人网络股票 120 万股。

上述行为违反了 2005 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
构成短线交易，我局决定对你企业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

如果你企业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 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 个月内
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复议与诉讼期间， 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
行。 ”

二、其他说明
公司已于 2020 年 2 月 6 日对中堇翊源短线交易的相关情况进行了公告， 具体

内容详见《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短线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07）。
公司及中堇翊源对此高度重视，公司董事会将向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5%以上股东重申相关法律法规， 督促相关人员严格规范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避免此类情况的再次发生。

特此公告。
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7 月 25 日

证券代码：002558 证券简称：巨人网络 公告编号：2020－临 045

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5%以上股东收到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
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
山东阳谷华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已于 2020 年 7 月

25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山东阳谷华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300121 证券简称：阳谷华泰 公告编号：2020-059

山东阳谷华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披露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鹭燕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鹭
燕医药福州仓储中心项目”、“鹭燕医药莆田仓储物流中心（一期）项目”和“零售连锁扩展
项目”已完成建设并已结项，相应项目的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已完
成前述三个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专项账户的销户手续，具体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89号文核准， 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

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3,205万股，发行价格为 18.65元 /股，募
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59,773.25 万元，扣除本次发行费用人民币 5,643.20 万元，公司实际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54,130.05万元。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16 年 2 月
4日对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验证，并出具了致同验字(2016)第 350ZA0007 号《验
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存放及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的相关规定，公司制定了《募集资金专项管理制度》，对募集资
金实行专户存储，对募集资金存储、使用、审批、变更、监督及使用情况披露等进行了规
定。

根据公司《募集资金专项管理制度》，募集资金存放于银行专项账户中，公司与保荐
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
储三方监管协议》；公司、厦门鹭燕大药房有限公司与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湖里支行；公司、福建鹭燕中宏医药有限公司与保荐机
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公司、莆田鹭燕医药有限公
司与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湖里支行；公司、
厦门燕来福制药有限公司与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仙
岳支行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报告
期内三方及四方监管协议得到切实履行。

（二）募集资金存放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情况如下：

开户银行 账户名称 银行账号 备注
兴业银行厦门观音山支行 鹭燕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129960100110861693 存续

厦门银行仙岳支行 厦门燕来福制药有限公司 87720120510000218 存续
农业银行厦门湖里支行 莆田鹭燕医药有限公司 40340001040055888 本次注销
交通银行厦门海天支行 福建鹭燕中宏医药有限公司 352000668012345678984 本次注销
建设银行厦门湖里支行 厦门鹭燕大药房有限公司 35150198050109002788 本次注销

三、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注销情况
根据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

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结余募集资金用于其他募投项目的议案》，同意将“鹭燕医药福州
仓储中心项目”结项，并将结余募集资金 2,624.04 万元（含利息收入）用于另一募投项目
“鹭燕厦门现代医药仓储中心项目”。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30 日披露的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结余募集资金用于其他募投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05）。

根据公司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
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将“鹭燕医药莆田仓储物流中心（一期）项
目”和“零售连锁扩展项目”结项，并将结余募集资金 2,257.11 万元（含利息收入）用于永
久补充流动资金。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30 日披露的《关于部分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7）。

本次注销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情况如下：
开户银行 账户名称 银行账号

农业银行厦门湖里支行 莆田鹭燕医药有限公司 40340001040055888
交通银行厦门海天支行 福建鹭燕中宏医药有限公司 352000668012345678984
建设银行厦门湖里支行 厦门鹭燕大药房有限公司 35150198050109002788
上述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已陆续划转、补充流动资金及使用完毕。截止本公告日，公司

已办理完毕上述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销户手续，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就上述募集资金专项
账户与保荐机构、银行签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特此公告。
鹭燕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24 日

证券代码：002788 证券简称：鹭燕医药 公告编号：2020-034

鹭燕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部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公告


